舟山市建设工程典型工程库和无价材料信息库的暂行办法
为加强建设项目设计概算、招标控制价、竣工结算价以及工程项目造价信息等数据的积累与分析,充分发挥投资效果，更好地服务建设工程相关主体，决定建立典型工程库与无价材料信息库。典型工程库与无价材料信息库由各会员单位报送，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集中统一管理。
一、典型工程库
1、典型工程库指在不同时期有代表性、有特点的建设项目集合；工程项目的报送范围包括建筑、安装、园林、市政、公路、水利及其他专业等典型工程。
2、各会员应按系统要求，进行填报和上传资料。为避免工程项目重复上报，上报项目要求如下：
①招标控制价项目由编制单位上报，工程结算由审核单位上报，项目名称应按发改委批文名称进行工程项目登记。
②同一批文的工程项目，其对应的不同单位工程若由几家咨询企业共同完成，由各自负责实施的咨询企业上报到同一工程项目内；
3、上传至典型工程库的工程项目工程造价应达到限额以上：房屋建筑工程项目为3000万元及以上；市政工程项目为1000万元及以上；园林景观项目为500万元及以上；单独列项的装修、暖通、消防、智能化、钢结构、幕墙等专业工程为500万元及以上；公路、水利及其他专业工程项目为5000万元及以上。
4、典型工程库的使用采用积分制的形式，会员每上报完成一个工程项目积2分，每下载一个工程项目扣1分。
二、无价材料信息库
1、无价材料信息库指各级相关政府部门尚未发布信息价和参考价的材料价格集合。
2、各会员应按系统要求，填报和上传无价材料的相关资料。
3、无价材料的信息要求：
①工程预算项目的无价材料价格，须经甲方确认无误；国有投资工程项目的无价材料价格，须已通过财政等管理部门审核确认。
②结算项目中的无价材料价格，须经甲乙双方确认无误；国有投资工程项目的无价材料价格，须已通过财政或审计等管理部门审核确认。
4、无价材料信息库的使用采用积分制的形式，会员每上报完成一个无价材料价格积2分；每下载一个无价材料价格扣1分。
三、信息的上传由各会员指定专人负责，所有数据上传须经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同意。
四、典型工程库和无价材料信息库在建库初期仅限本协会造价咨询、招标代理企业会员上传与查询，逐步完善后，再向其他会员及非会员单位开放。运行过程中，如有疑问，请联系协会秘书处。

